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9號

抗  告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因宣告停止親權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3月19日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其備位聲請均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抗告人乙○○為陳立珊之祖母，相對人甲○為未成年人陳立

珊之母。相對人愛慕虛榮、養尊處優、好逸惡勞、不喜歡務

實工作，嫌棄臺灣的居家生活貧窮，不願來臺長居及照顧未

成年人，相對人在中國大陸虛貪炒匯、放貸、傳銷及投機等

放浪行為，虧損連連，負債龐大，強逼其丈夫即聲請人之子

陳委佑工作還債，致陳委佑心力交瘁，於民國112年2月15日

猝然死亡。相對人急於領取陳委佑的勞工死亡理賠金，隨後

立即回中國重操舊業，全然不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之就學及生

活。相對人最近多次打電話到陳立珊之安親班騷擾。

　　未成年人自幼由抗告人及家人盡心盡力照顧扶養，抗告人的

健康狀況良好，家庭成員包含抗告人之配偶、次子，均能協

助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抗告人承擔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照顧

責任後，相對人的探視權應在合情合理合法安全範圍內與抗

告人研討。

　　相對人曾授權抗告人可使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該帳戶僅有

30萬元，非如相對人所述有100萬元，該帳戶的存款及相關

身障補助款均用於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生活，相對人無權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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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人的使用方式。

　　相對人濫用親權、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情節嚴

重，爰依民法第109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

條第1項規定，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之

親權等語。

　　聲明：⒈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⒉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在台灣地區就學之學務處理

（簽名聯繫）、新北市永和中山路郵局（700）0000000－00

00000帳戶管理與使用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抗告人提起抗告，其

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其丈夫陳委佑過世，雖頻繁入出境台灣，但無心扶

養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亦未提供任何扶養費用，顯未盡監

護人之責。相對人在中國背負債務壓力，僅持有台灣的探親

居留證，留臺期間居無定所，無強烈工作意願，欠缺良好人

際關係，經濟條件不佳，無法給予未成年人陳立珊安全無慮

的生活環境與品質，相對人僅貪圖陳立珊之身障社會福利補

助金，卻長期欠繳陳立珊的健保費，忽略學校及行政機關之

家長責任，相對人屢次至學校均遭陳立珊拒絕會面，已傷害

親子關係，徒有親權名分，犧牲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

益。

　㈡兩造原為婆媳，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與相對人婚後生育未成

年子女陳立珊，陳立珊現年13歲，就讀新北市永平高中附設

國中部一年級，罹患先天性白化症、嚴重視覺障礙、甲狀腺

亢進，持有身障手冊之視障孩童，抗告人自陳立珊出生後即

陪同看診就醫、接送幼兒園、小學及安親班往返、陪讀、安

排旅遊、藝文活動等，日以繼夜親力親為照顧陳立珊。

　　陳立珊自幼失去其母即相對人甲○的照顧，又於12歲時猝然

失去父親陳委佑之寵愛，今面臨學業壓力，卻遭相對人騷

擾，目前需接受學校的社工輔導。

　㈢抗告人之丈夫及次子，均有穩定工作，經濟狀況穩定，同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生活品質安全良好，有足夠能力、愛心、責任及環境妥善照

顧陳立珊，相對人得安心無慮拋棄對陳立珊之親權，改交由

抗告人行使親權，基於量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聲請

變更陳立珊之監護權歸屬抗告人乙○○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不服原審裁定而聲請變更由抗告人行使未成年

人陳立珊之監護權。⑵相對人須陳報在台灣的住址、電話、

戶籍設址、穩定工作證明、如何安置孩童生活及就學安全，

以便緊急聯絡。

　⒉備位聲明：⑴相對人如在本院酌定期限內不出面與抗告人商

討處理陳立珊之監護事宜，則請求裁定暫時處分，准抗告人

暫時行使陳立珊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

禁止接近騷擾或妨礙陳立珊的就學與日常生活。⑵相對人若

不同意變更監護權歸屬抗告人，則命相對人履行生母扶養之

責任。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陳立珊之生母，持有台灣的居留證，為

照顧並陪伴陳立珊，已放棄中國大陸的穩定生活及工作，於

113年3月26日回台灣居住，並於同年4月1日開始正式工作，

目前負責門市管理工作，有穩定工作及居所。相對人之父母

的經濟狀況良好，相對人除個人生活外，無任何經濟負擔，

並無抗告人所稱的債務壓力。

　　相對人回臺工作後，已於113年5月9日將未成年子女陳立珊

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相對人先前將陳立珊之

金融帳戶授權抗告人使用，更支付抗告人其他金錢，共給付

抗告人約百萬元，抗告人卻不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顯未妥

善照顧陳立珊，因此相對人無法放心將陳立珊交由抗告人監

護。

　㈡相對人積極前往陳立珊就讀的學校探視，但因陳立珊最近1

年均由抗告人及其配偶、次子照顧，思想遭嚴重影響而不願

見相對人。相對人長達1年多無法見到子女陳立珊，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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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要去探視陳立珊，卻遭抗告人指稱騷擾，抗告人長期剝

奪相對人的親權。

　　相對人遭丈夫陳委佑突然離世、又無法見到孩子陳立珊，心

理承受悲傷煎熬，相對人為了孩子，目前必須獨自一人在臺

灣租屋居住並展開新生活。

　㈢相對人從入境臺灣待產，直至子女陳立珊就讀幼兒園，抗告

人均係有報酬的照顧小孩。陳立珊就讀小學時，係由其父親

陳委佑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陳委佑照顧陳立珊期間亦與

抗告人及其配偶同住○○市○○區○○路00號5樓住處，相

對人則每月支付租金9,000元等費用。

　㈣抗告人及其配偶陳澤閎，現年分別為74歲、73歲，年事已

高，兩人均無退休金，抗告人之次子陳柏佑僅有工薪階層收

入，彼三人無自住房屋，所得收入扣除生活費、租金後並無

多少結餘，若非相對人給付抗告人資金，彼三人生活堪憂，

遑論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為此請求讓相對人取回陳

立珊之親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抗告。

四、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

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

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

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

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7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

部，民法第1090條亦有明文。

　　而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

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施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

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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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

發生破綻，皆得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

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可參。

　　次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

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

祖父母。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

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

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

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3項分別

定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於未成年人無民法第1094條第1

項各款之法定監護人時，始生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之問題。

五、經查：

　㈠抗告人乙○○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祖母，中國大陸籍之相對

人甲○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為未成年人陳立珊（女，000

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母，相對

人之丈夫（即陳立珊之父、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已於112

年2月15日死亡等情，此據抗告人提出彼等之戶籍謄本、中

華民國居留證、往來台灣通行證影本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

9至第21頁、第25頁)為憑。

　㈡原審依職權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抗告人及未成年人陳立珊，據函覆之社

工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節錄略以：「

　⒈綜合評估：

　⑴訴請停止親權之動機及行使親權之意願：抗告人表示相對人

多年來對未成年人並無特別豐富的照顧經驗，今年4月又獨

自回到中國，獨留未成年人在臺灣由抗告人照顧，既然未成

年人父親已死亡，相對人又無扶養未成年人的意願，人在中

國的相對人又難以在未成年人有事時出面處理，避免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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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人替未成年人打理事務，故訴請本案，爭取未成年人之

親權，以便在未成年人有事時能直接做好處理；評估抗告人

想方便替未成年人處理事情，也不捨未成年人無人照顧，會

承擔起養育未成年人之責，抗告人訴請本案之動機是屬單

純，且具備行使未成年人親權之意願。

　⑵經濟能力：抗告人已退休，但有協助照顧一名女童，加減有

點收入，另也領有年金，未成年人祖父也還有收入來源，未

成年人叔叔也有固定工作領薪，故整體案家的經濟狀況是足

以應付開銷的，評估是可以負擔起未成年人的支出無礙。

　⑶親情關係：訪視當天觀察未成年人與抗告人的應對普通，雖

不親密但也沒有疏離，起初未成年人來到客廳時，未成年人

也有請抗告人協助關窗簾，因白化症的未成年人無法接受較

亮的照明；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的描述，彼此的互動一般，

畢竟未成年人現在年紀也不算太小，因此未成年人在有需要

時才會較主動找抗告人打理事情，餘未成年人是可以做她自

己的活動，抗告人不太會介入及干涉，但仍是會叮嚀未成年

人注意時間和作息；評估抗告人與未成年人的親情關係普

通，然如今未成年人父親過世及相對人居住中國，因此抗告

人現在的確是未成年人最依賴之家人。

　⑷未成年人的意願：未成年人對於相對人的評價不是太好，明

確無意願要由相對人扶養或一起同住，未成年人表示要居住

臺灣，可由抗告人或是未成年人叔叔擔任她的監護人；評估

未成年人一直都是在臺灣生活成長，現在也都是抗告人或未

成年人叔叔照顧，故未成年人只想要由他們其中一人擔任監

護人。

　⑸探視安排：抗告人認為相對人對未成年人的成長參與及照顧

付出是消極的，故日後並不希望相對人與未成年人再有接

觸，未成年人則表明拒絕與相對人連絡和見面；評估未成年

人對相對人的感受不佳，故無意願再與相對人探視，若以往

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顯少付出照顧為實，則確實不應勉強未成

年人與相對人探視，除非待未成年人放下心結，屆時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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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付出積極探視之作為，彼此的親情感應該能較快修復及建

立。

　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綜合以上評估，就與抗告人及未成年人訪視，未成年人的權

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可酌定由抗告人單獨任之；社工僅能

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之陳述提供評估建議供貴院參考，惟請

法官再斟酌兩造當庭陳詞及尊重未成年人之意願與相關事

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

　⒊未成年子女之訪談內容：

　　案主陳立珊表示她要升國一，以前是爸爸會接送她上下學，

現在是叔叔會接送，....，以前是爸爸在管她，爸爸過世後

現在變成奶奶在管她，奶奶是最嚴格的人，....，案主表示

她現在最依賴的人是奶奶與叔叔，....，案主表示媽媽只有

111年10月至112年4月有一起長時間同住，其他時間媽媽都

是來來去去的狀態，就算有同住，她也是比較依賴爸爸，現

在媽媽沒有同住，媽媽曾經打過電話到安親班找她，但是她

拒絕接聽，因為她沒有很喜歡媽媽，而且以前才是爸爸對她

才有付出照顧。案主表達有關監護人，她覺得可以由奶奶或

叔叔擔任，因為媽媽去中國了，媽媽並沒有想要照顧她的意

願，之後她也完全不想要和媽媽連絡或見面，她要繼續在台

灣居住。

　⒋抗告人照顧兒少經驗：

　　抗告人表示案主出生後是待在台灣由她做主要照顧者，案父

及相對人都居住中國，案父約一年後返台探視案主二至三

次，相對人次數更少，....，案父與相對人與她爭執後，便

在案主五歲時把案主帶至中國一起居住，截至案主六歲回到

台灣定居前，她完全沒有干涉案父與相對人對案主的照顧，

案父及相對人在案主六歲時來台居住，但案主開學數天後，

相對人便自己回中國居住，....，案父因為付不出房租故帶

案主搬回與他們同住，....，相對人在111年10月中至112年

3月期間有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非工作時會要求案主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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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時間，在她看來，相對人算是嚴厲的母親，因此案主對相

對人是服從的，整體她未感受到相對人與案主的關係是親密

的，112年4月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後，案主的生活並未受影

響，案主也沒有想念或要找相對人。....。抗告人表示未來

也不排除讓案叔收養案主。抗告人陳述她不希望相對人再與

案主接觸，但如果阻檔不了，也就算了等語。

　　以上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9日之社工

訪視調查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可稽。

　㈢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無心扶養陳立珊且因負債而未提供扶養費

云云。然而，相對人辯稱：伊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

金融帳戶存款，更給付金錢給抗告人，抗告人卻未繳納陳立

珊的健保費，相對人來台後已補繳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

卻遭抗告人阻撓探視子女陳立珊，伊為爭取親權而來台租屋

居住並在台工作等語，並提出其與陳委佑之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截圖、抗告人擬定之收款條及宣告停止親權同意書、相對

人之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相對人之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

相對人回臺後每周去學校探視並寫給陳立珊的信件影本、每

月寫給陳立珊之日記郵件目錄截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繳款單及保險對象欠費清單、交易明細(健保補繳費證

明、租房押金、薪水收入)、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審卷

第147至第165頁、本院卷第153至第167頁)。

　　依相對人提出之上開資料、及社工訪視調查報告所載，可知

未成年人陳立珊與其父母過去曾同住中國及臺灣二地，後來

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僅陳立珊與父

親陳委佑同住，陳委佑後來因經濟壓力而偕陳立珊搬至抗告

人住處同住。

　　參酌相對人的入出境日期資料（見原審卷宗第77頁），相對

人幾乎每年頻繁入出境台灣，100年(2011)停留台灣八個

月，108年(2019年)停留台灣三個月，112年(2023年）停留

台灣六個月；相對人之夫陳委佑於112年2月15日死亡（見原

審卷宗第19頁戶籍資料），相對人約2個月後之同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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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爭取行使

親權、並陳述伊已於113年3月回台灣租屋及工作、於今年5

月9日已將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核與

其提出的健保費補繳清單影本、台灣租屋契約影本、薪資入

帳的交易明細影本（見本案卷宗第157-167）相符。是認相

對人主觀及客觀行動均積極維護及行使其親權，並無放棄親

權的意願。

　　再查，相對人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

為抗告人所承認(見原審卷第188頁)。又相對人表示其另外

給付金錢給抗告人之情，亦有抗告人於112年3月8日親筆簽

收的收據（見原審卷宗第155頁）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

○○收到甲○代轉陳委佑往生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孝親費新

台幣五萬元」；此外，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交付金錢的名

目，包含「替已往生之陳委佑轉付孝親費50000元、256000

元」、「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費100000元、512000元」，

此有抗告人擬具的「收款條」（見原審卷宗第151頁，空白

未簽名）。又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簽署一份同意書，其上記

載內容包含：相對人同意讓子女陳立珊領取亡父陳委佑的勞

工保險死亡理賠金、相對人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

活、相對人同意陳立珊的郵局帳戶授權抗告人領用、相對人

同意負擔陳立珊在台灣生活就學醫療等所有費用、相對人同

意其親權由法院宣告停止、相對人同意陳立珊成年前由抗告

人監護云云，此有未完成簽署的同意書（見原審卷宗第153

頁）可證。以此可知，相對人於丈夫陳委佑過世後，仍代替

亡夫陳委佑給付孝親費給抗告人、將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

存款交由抗告人領用、承諾負擔子女陳立珊的所有費用，顯

見相對人並未疏於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子女責任。抗告人取

得前揭款項，卻未繳納未成年人陳立珊的健保費，造成健保

費積欠多期，相對人事後已補繳完畢（見本案卷宗第157頁

以下7）。是認相對人係有扶養子女陳立珊。

　　又相對人目前積極至陳立珊就讀之學校探視、寫信、傳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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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陳立珊（見本案卷宗第153-155頁），核與抗告人指摘相

對人經常去學校表達探視子女行為相符；又未成年人陳立珊

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曾於112年與伊長時間同住（見原審卷宗

第104頁的社工報告），抗告人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會要求案

主睡覺時間而是嚴厲母親、相對人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見

原審卷宗第103頁的社工報告）。可見相對人積極關心子

女，而非不盡母親責任，其過去係因經濟壓力而須回中國大

陸工作謀生，因此，難認相對人無心照顧扶養陳立珊。

　㈣末查，抗告人過去曾向本院聲請保護令，主張伊遭兒子媳婦

（陳委佑與相對人甲○）的家庭暴力，經本院核發本院105

年度家護字第2215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381號

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420號通常保護令，此有該

三份保護令影本（見原審卷宗第175-182頁）可稽。

　　依該三份保護令所記載家庭暴力事實，抗告人與其兒子媳婦

(陳委佑及相對人）因財務問題經常爭執，陳委佑傳送文字

訊息辱罵抗告人「乙○○，請問你現在到底要幹嘛，你真的

希望我衝回去砍你嗎」，陳委佑欲向抗告人索討子女文件及

金錢，持斧頭作勢揮砍抗告人；相對人傳訊息辱罵抗告人

「垃圾、死老太婆、混蛋、你兒子也不愛你、千年垃圾」、

「老公不愛你，兒子不愛你，你活著有點意思嗎」；抗告人

的丈夫陳澤閎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在房間

看電視，聽到陳玉華在門外駡甲○"臭婊子、賤人"」，抗告

人的次子陳伯佑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有目

睹事情經過，當時我與甲○在飯廳添飯夾菜，甲○打不開醬

瓜罐頭，即用罐頭敲飯桌，係為了讓罐頭較容易打開，乙○

○在客廳聽見敲擊聲即辱罵甲○"臭婊子、賤人"，甲○因而

暴怒，遂拾起桌上的衛生紙盒往客廳方向丟，他們二人爭吵

更為激烈，甲○再次拿塑膠水果盤往客廳方向扔去，水果盤

撞擊鞋櫃處破碎」等語。

　　依上開過去兩造的家庭糾紛，可知抗告人先前與兒子陳委佑

及相對人有多起衝突，關係不睦，抗告人的家庭環境係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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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繃衝突，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今抗告人仍指

摘相對人去學校探視子女為騷擾行為，抗告人更向社工表示

不希望相對人接觸子女陳立珊、抗告人打算讓陳立珊由叔叔

收養云云（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顯見抗告人

確實態度不友善且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㈤綜上調查，相對人過往與丈夫陳委佑偕子女陳立珊共同生活

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二地，子女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

人仍經常往來二地探視陪伴子女，陳委佑過世後，相對人授

權抗告人領取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交付孝養金給抗告

人，相對人亦積極寫信給子女及前往學校探視子女，相對人

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積極行使親權意願，可

見相對人並無放棄行使親權，其積極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責

任，僅因抗告人阻撓而無法順利探視子女。是認本件並無停

止親權的法定事由。原審駁回抗告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

陳立珊之親權，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無何違誤之處。抗

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於抗告人在本院提出備位聲請，請求暫時處分由抗告人行

使陳立珊的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而不得

接近騷擾陳立珊、命相對人履行生母的扶養責任云云。基於

前揭調查結果，抗告人意圖阻撓相對人的親權甚明，相對人

亦已積極表達行使親權的意願及行動，抗告人請求本院剝奪

相對人的親權而暫時改由抗告人監護陳立珊，於法無據。至

於抗告人請求命相對人履行扶養責任，僅須抗告人交付子女

陳立珊予相對人，即可使相對人完整履行扶養責任。是以抗

告人的備位聲請，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資料，於

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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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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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9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因宣告停止親權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其備位聲請均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抗告人乙○○為陳立珊之祖母，相對人甲○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母。相對人愛慕虛榮、養尊處優、好逸惡勞、不喜歡務實工作，嫌棄臺灣的居家生活貧窮，不願來臺長居及照顧未成年人，相對人在中國大陸虛貪炒匯、放貸、傳銷及投機等放浪行為，虧損連連，負債龐大，強逼其丈夫即聲請人之子陳委佑工作還債，致陳委佑心力交瘁，於民國112年2月15日猝然死亡。相對人急於領取陳委佑的勞工死亡理賠金，隨後立即回中國重操舊業，全然不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之就學及生活。相對人最近多次打電話到陳立珊之安親班騷擾。
　　未成年人自幼由抗告人及家人盡心盡力照顧扶養，抗告人的健康狀況良好，家庭成員包含抗告人之配偶、次子，均能協助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抗告人承擔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照顧責任後，相對人的探視權應在合情合理合法安全範圍內與抗告人研討。
　　相對人曾授權抗告人可使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該帳戶僅有30萬元，非如相對人所述有100萬元，該帳戶的存款及相關身障補助款均用於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生活，相對人無權置喙抗告人的使用方式。
　　相對人濫用親權、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情節嚴重，爰依民法第109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等語。
　　聲明：⒈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⒉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在台灣地區就學之學務處理（簽名聯繫）、新北市永和中山路郵局（700）0000000－0000000帳戶管理與使用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其丈夫陳委佑過世，雖頻繁入出境台灣，但無心扶養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亦未提供任何扶養費用，顯未盡監護人之責。相對人在中國背負債務壓力，僅持有台灣的探親居留證，留臺期間居無定所，無強烈工作意願，欠缺良好人際關係，經濟條件不佳，無法給予未成年人陳立珊安全無慮的生活環境與品質，相對人僅貪圖陳立珊之身障社會福利補助金，卻長期欠繳陳立珊的健保費，忽略學校及行政機關之家長責任，相對人屢次至學校均遭陳立珊拒絕會面，已傷害親子關係，徒有親權名分，犧牲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
　㈡兩造原為婆媳，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與相對人婚後生育未成年子女陳立珊，陳立珊現年13歲，就讀新北市永平高中附設國中部一年級，罹患先天性白化症、嚴重視覺障礙、甲狀腺亢進，持有身障手冊之視障孩童，抗告人自陳立珊出生後即陪同看診就醫、接送幼兒園、小學及安親班往返、陪讀、安排旅遊、藝文活動等，日以繼夜親力親為照顧陳立珊。
　　陳立珊自幼失去其母即相對人甲○的照顧，又於12歲時猝然失去父親陳委佑之寵愛，今面臨學業壓力，卻遭相對人騷擾，目前需接受學校的社工輔導。
　㈢抗告人之丈夫及次子，均有穩定工作，經濟狀況穩定，同居生活品質安全良好，有足夠能力、愛心、責任及環境妥善照顧陳立珊，相對人得安心無慮拋棄對陳立珊之親權，改交由抗告人行使親權，基於量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聲請變更陳立珊之監護權歸屬抗告人乙○○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不服原審裁定而聲請變更由抗告人行使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監護權。⑵相對人須陳報在台灣的住址、電話、戶籍設址、穩定工作證明、如何安置孩童生活及就學安全，以便緊急聯絡。
　⒉備位聲明：⑴相對人如在本院酌定期限內不出面與抗告人商討處理陳立珊之監護事宜，則請求裁定暫時處分，准抗告人暫時行使陳立珊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禁止接近騷擾或妨礙陳立珊的就學與日常生活。⑵相對人若不同意變更監護權歸屬抗告人，則命相對人履行生母扶養之責任。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陳立珊之生母，持有台灣的居留證，為照顧並陪伴陳立珊，已放棄中國大陸的穩定生活及工作，於113年3月26日回台灣居住，並於同年4月1日開始正式工作，目前負責門市管理工作，有穩定工作及居所。相對人之父母的經濟狀況良好，相對人除個人生活外，無任何經濟負擔，並無抗告人所稱的債務壓力。
　　相對人回臺工作後，已於113年5月9日將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相對人先前將陳立珊之金融帳戶授權抗告人使用，更支付抗告人其他金錢，共給付抗告人約百萬元，抗告人卻不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顯未妥善照顧陳立珊，因此相對人無法放心將陳立珊交由抗告人監護。
　㈡相對人積極前往陳立珊就讀的學校探視，但因陳立珊最近1年均由抗告人及其配偶、次子照顧，思想遭嚴重影響而不願見相對人。相對人長達1年多無法見到子女陳立珊，相對人積極要去探視陳立珊，卻遭抗告人指稱騷擾，抗告人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相對人遭丈夫陳委佑突然離世、又無法見到孩子陳立珊，心理承受悲傷煎熬，相對人為了孩子，目前必須獨自一人在臺灣租屋居住並展開新生活。
　㈢相對人從入境臺灣待產，直至子女陳立珊就讀幼兒園，抗告人均係有報酬的照顧小孩。陳立珊就讀小學時，係由其父親陳委佑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陳委佑照顧陳立珊期間亦與抗告人及其配偶同住○○市○○區○○路00號5樓住處，相對人則每月支付租金9,000元等費用。
　㈣抗告人及其配偶陳澤閎，現年分別為74歲、73歲，年事已高，兩人均無退休金，抗告人之次子陳柏佑僅有工薪階層收入，彼三人無自住房屋，所得收入扣除生活費、租金後並無多少結餘，若非相對人給付抗告人資金，彼三人生活堪憂，遑論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為此請求讓相對人取回陳立珊之親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抗告。
四、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1090條亦有明文。
　　而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施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得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可參。
　　次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於未成年人無民法第1094條第1項各款之法定監護人時，始生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之問題。
五、經查：
　㈠抗告人乙○○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祖母，中國大陸籍之相對人甲○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為未成年人陳立珊（女，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母，相對人之丈夫（即陳立珊之父、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已於112年2月15日死亡等情，此據抗告人提出彼等之戶籍謄本、中華民國居留證、往來台灣通行證影本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9至第21頁、第25頁)為憑。
　㈡原審依職權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抗告人及未成年人陳立珊，據函覆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節錄略以：「
　⒈綜合評估：
　⑴訴請停止親權之動機及行使親權之意願：抗告人表示相對人多年來對未成年人並無特別豐富的照顧經驗，今年4月又獨自回到中國，獨留未成年人在臺灣由抗告人照顧，既然未成年人父親已死亡，相對人又無扶養未成年人的意願，人在中國的相對人又難以在未成年人有事時出面處理，避免影響到抗告人替未成年人打理事務，故訴請本案，爭取未成年人之親權，以便在未成年人有事時能直接做好處理；評估抗告人想方便替未成年人處理事情，也不捨未成年人無人照顧，會承擔起養育未成年人之責，抗告人訴請本案之動機是屬單純，且具備行使未成年人親權之意願。
　⑵經濟能力：抗告人已退休，但有協助照顧一名女童，加減有點收入，另也領有年金，未成年人祖父也還有收入來源，未成年人叔叔也有固定工作領薪，故整體案家的經濟狀況是足以應付開銷的，評估是可以負擔起未成年人的支出無礙。
　⑶親情關係：訪視當天觀察未成年人與抗告人的應對普通，雖不親密但也沒有疏離，起初未成年人來到客廳時，未成年人也有請抗告人協助關窗簾，因白化症的未成年人無法接受較亮的照明；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的描述，彼此的互動一般，畢竟未成年人現在年紀也不算太小，因此未成年人在有需要時才會較主動找抗告人打理事情，餘未成年人是可以做她自己的活動，抗告人不太會介入及干涉，但仍是會叮嚀未成年人注意時間和作息；評估抗告人與未成年人的親情關係普通，然如今未成年人父親過世及相對人居住中國，因此抗告人現在的確是未成年人最依賴之家人。
　⑷未成年人的意願：未成年人對於相對人的評價不是太好，明確無意願要由相對人扶養或一起同住，未成年人表示要居住臺灣，可由抗告人或是未成年人叔叔擔任她的監護人；評估未成年人一直都是在臺灣生活成長，現在也都是抗告人或未成年人叔叔照顧，故未成年人只想要由他們其中一人擔任監護人。
　⑸探視安排：抗告人認為相對人對未成年人的成長參與及照顧付出是消極的，故日後並不希望相對人與未成年人再有接觸，未成年人則表明拒絕與相對人連絡和見面；評估未成年人對相對人的感受不佳，故無意願再與相對人探視，若以往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顯少付出照顧為實，則確實不應勉強未成年人與相對人探視，除非待未成年人放下心結，屆時相對人再付出積極探視之作為，彼此的親情感應該能較快修復及建立。
　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綜合以上評估，就與抗告人及未成年人訪視，未成年人的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可酌定由抗告人單獨任之；社工僅能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之陳述提供評估建議供貴院參考，惟請法官再斟酌兩造當庭陳詞及尊重未成年人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
　⒊未成年子女之訪談內容：
　　案主陳立珊表示她要升國一，以前是爸爸會接送她上下學，現在是叔叔會接送，....，以前是爸爸在管她，爸爸過世後現在變成奶奶在管她，奶奶是最嚴格的人，....，案主表示她現在最依賴的人是奶奶與叔叔，....，案主表示媽媽只有111年10月至112年4月有一起長時間同住，其他時間媽媽都是來來去去的狀態，就算有同住，她也是比較依賴爸爸，現在媽媽沒有同住，媽媽曾經打過電話到安親班找她，但是她拒絕接聽，因為她沒有很喜歡媽媽，而且以前才是爸爸對她才有付出照顧。案主表達有關監護人，她覺得可以由奶奶或叔叔擔任，因為媽媽去中國了，媽媽並沒有想要照顧她的意願，之後她也完全不想要和媽媽連絡或見面，她要繼續在台灣居住。
　⒋抗告人照顧兒少經驗：
　　抗告人表示案主出生後是待在台灣由她做主要照顧者，案父及相對人都居住中國，案父約一年後返台探視案主二至三次，相對人次數更少，....，案父與相對人與她爭執後，便在案主五歲時把案主帶至中國一起居住，截至案主六歲回到台灣定居前，她完全沒有干涉案父與相對人對案主的照顧，案父及相對人在案主六歲時來台居住，但案主開學數天後，相對人便自己回中國居住，....，案父因為付不出房租故帶案主搬回與他們同住，....，相對人在111年10月中至112年3月期間有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非工作時會要求案主的睡覺時間，在她看來，相對人算是嚴厲的母親，因此案主對相對人是服從的，整體她未感受到相對人與案主的關係是親密的，112年4月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後，案主的生活並未受影響，案主也沒有想念或要找相對人。....。抗告人表示未來也不排除讓案叔收養案主。抗告人陳述她不希望相對人再與案主接觸，但如果阻檔不了，也就算了等語。
　　以上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9日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可稽。
　㈢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無心扶養陳立珊且因負債而未提供扶養費云云。然而，相對人辯稱：伊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更給付金錢給抗告人，抗告人卻未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來台後已補繳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卻遭抗告人阻撓探視子女陳立珊，伊為爭取親權而來台租屋居住並在台工作等語，並提出其與陳委佑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抗告人擬定之收款條及宣告停止親權同意書、相對人之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相對人之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相對人回臺後每周去學校探視並寫給陳立珊的信件影本、每月寫給陳立珊之日記郵件目錄截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繳款單及保險對象欠費清單、交易明細(健保補繳費證明、租房押金、薪水收入)、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47至第165頁、本院卷第153至第167頁)。
　　依相對人提出之上開資料、及社工訪視調查報告所載，可知未成年人陳立珊與其父母過去曾同住中國及臺灣二地，後來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僅陳立珊與父親陳委佑同住，陳委佑後來因經濟壓力而偕陳立珊搬至抗告人住處同住。
　　參酌相對人的入出境日期資料（見原審卷宗第77頁），相對人幾乎每年頻繁入出境台灣，100年(2011)停留台灣八個月，108年(2019年)停留台灣三個月，112年(2023年）停留台灣六個月；相對人之夫陳委佑於112年2月15日死亡（見原審卷宗第19頁戶籍資料），相對人約2個月後之同年4月3日出境；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爭取行使親權、並陳述伊已於113年3月回台灣租屋及工作、於今年5月9日已將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核與其提出的健保費補繳清單影本、台灣租屋契約影本、薪資入帳的交易明細影本（見本案卷宗第157-167）相符。是認相對人主觀及客觀行動均積極維護及行使其親權，並無放棄親權的意願。
　　再查，相對人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為抗告人所承認(見原審卷第188頁)。又相對人表示其另外給付金錢給抗告人之情，亦有抗告人於112年3月8日親筆簽收的收據（見原審卷宗第155頁）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收到甲○代轉陳委佑往生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孝親費新台幣五萬元」；此外，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交付金錢的名目，包含「替已往生之陳委佑轉付孝親費50000元、256000元」、「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費100000元、512000元」，此有抗告人擬具的「收款條」（見原審卷宗第151頁，空白未簽名）。又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簽署一份同意書，其上記載內容包含：相對人同意讓子女陳立珊領取亡父陳委佑的勞工保險死亡理賠金、相對人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相對人同意陳立珊的郵局帳戶授權抗告人領用、相對人同意負擔陳立珊在台灣生活就學醫療等所有費用、相對人同意其親權由法院宣告停止、相對人同意陳立珊成年前由抗告人監護云云，此有未完成簽署的同意書（見原審卷宗第153頁）可證。以此可知，相對人於丈夫陳委佑過世後，仍代替亡夫陳委佑給付孝親費給抗告人、將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交由抗告人領用、承諾負擔子女陳立珊的所有費用，顯見相對人並未疏於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子女責任。抗告人取得前揭款項，卻未繳納未成年人陳立珊的健保費，造成健保費積欠多期，相對人事後已補繳完畢（見本案卷宗第157頁以下7）。是認相對人係有扶養子女陳立珊。
　　又相對人目前積極至陳立珊就讀之學校探視、寫信、傳郵件予陳立珊（見本案卷宗第153-155頁），核與抗告人指摘相對人經常去學校表達探視子女行為相符；又未成年人陳立珊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曾於112年與伊長時間同住（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抗告人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會要求案主睡覺時間而是嚴厲母親、相對人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見原審卷宗第103頁的社工報告）。可見相對人積極關心子女，而非不盡母親責任，其過去係因經濟壓力而須回中國大陸工作謀生，因此，難認相對人無心照顧扶養陳立珊。
　㈣末查，抗告人過去曾向本院聲請保護令，主張伊遭兒子媳婦（陳委佑與相對人甲○）的家庭暴力，經本院核發本院105年度家護字第2215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381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420號通常保護令，此有該三份保護令影本（見原審卷宗第175-182頁）可稽。
　　依該三份保護令所記載家庭暴力事實，抗告人與其兒子媳婦(陳委佑及相對人）因財務問題經常爭執，陳委佑傳送文字訊息辱罵抗告人「乙○○，請問你現在到底要幹嘛，你真的希望我衝回去砍你嗎」，陳委佑欲向抗告人索討子女文件及金錢，持斧頭作勢揮砍抗告人；相對人傳訊息辱罵抗告人「垃圾、死老太婆、混蛋、你兒子也不愛你、千年垃圾」、「老公不愛你，兒子不愛你，你活著有點意思嗎」；抗告人的丈夫陳澤閎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在房間看電視，聽到陳玉華在門外駡甲○"臭婊子、賤人"」，抗告人的次子陳伯佑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有目睹事情經過，當時我與甲○在飯廳添飯夾菜，甲○打不開醬瓜罐頭，即用罐頭敲飯桌，係為了讓罐頭較容易打開，乙○○在客廳聽見敲擊聲即辱罵甲○"臭婊子、賤人"，甲○因而暴怒，遂拾起桌上的衛生紙盒往客廳方向丟，他們二人爭吵更為激烈，甲○再次拿塑膠水果盤往客廳方向扔去，水果盤撞擊鞋櫃處破碎」等語。
　　依上開過去兩造的家庭糾紛，可知抗告人先前與兒子陳委佑及相對人有多起衝突，關係不睦，抗告人的家庭環境係情緒緊繃衝突，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今抗告人仍指摘相對人去學校探視子女為騷擾行為，抗告人更向社工表示不希望相對人接觸子女陳立珊、抗告人打算讓陳立珊由叔叔收養云云（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顯見抗告人確實態度不友善且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㈤綜上調查，相對人過往與丈夫陳委佑偕子女陳立珊共同生活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二地，子女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仍經常往來二地探視陪伴子女，陳委佑過世後，相對人授權抗告人領取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交付孝養金給抗告人，相對人亦積極寫信給子女及前往學校探視子女，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積極行使親權意願，可見相對人並無放棄行使親權，其積極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責任，僅因抗告人阻撓而無法順利探視子女。是認本件並無停止親權的法定事由。原審駁回抗告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陳立珊之親權，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無何違誤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於抗告人在本院提出備位聲請，請求暫時處分由抗告人行使陳立珊的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而不得接近騷擾陳立珊、命相對人履行生母的扶養責任云云。基於前揭調查結果，抗告人意圖阻撓相對人的親權甚明，相對人亦已積極表達行使親權的意願及行動，抗告人請求本院剝奪相對人的親權而暫時改由抗告人監護陳立珊，於法無據。至於抗告人請求命相對人履行扶養責任，僅須抗告人交付子女陳立珊予相對人，即可使相對人完整履行扶養責任。是以抗告人的備位聲請，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資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9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因宣告停止親權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3月19日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其備位聲請均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抗告人乙○○為陳立珊之祖母，相對人甲○為未成年人陳立珊
    之母。相對人愛慕虛榮、養尊處優、好逸惡勞、不喜歡務實
    工作，嫌棄臺灣的居家生活貧窮，不願來臺長居及照顧未成
    年人，相對人在中國大陸虛貪炒匯、放貸、傳銷及投機等放
    浪行為，虧損連連，負債龐大，強逼其丈夫即聲請人之子陳
    委佑工作還債，致陳委佑心力交瘁，於民國112年2月15日猝
    然死亡。相對人急於領取陳委佑的勞工死亡理賠金，隨後立
    即回中國重操舊業，全然不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之就學及生活
    。相對人最近多次打電話到陳立珊之安親班騷擾。
　　未成年人自幼由抗告人及家人盡心盡力照顧扶養，抗告人的
    健康狀況良好，家庭成員包含抗告人之配偶、次子，均能協
    助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抗告人承擔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照顧
    責任後，相對人的探視權應在合情合理合法安全範圍內與抗
    告人研討。
　　相對人曾授權抗告人可使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該帳戶僅有
    30萬元，非如相對人所述有100萬元，該帳戶的存款及相關
    身障補助款均用於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生活，相對人無權置喙
    抗告人的使用方式。
　　相對人濫用親權、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情節嚴重
    ，爰依民法第109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
    第1項規定，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
    權等語。
　　聲明：⒈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⒉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在台灣地區就學之學務處理（簽
    名聯繫）、新北市永和中山路郵局（700）0000000－0000000
    帳戶管理與使用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抗告人提起抗告，其
    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其丈夫陳委佑過世，雖頻繁入出境台灣，但無心扶
    養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亦未提供任何扶養費用，顯未盡監
    護人之責。相對人在中國背負債務壓力，僅持有台灣的探親
    居留證，留臺期間居無定所，無強烈工作意願，欠缺良好人
    際關係，經濟條件不佳，無法給予未成年人陳立珊安全無慮
    的生活環境與品質，相對人僅貪圖陳立珊之身障社會福利補
    助金，卻長期欠繳陳立珊的健保費，忽略學校及行政機關之
    家長責任，相對人屢次至學校均遭陳立珊拒絕會面，已傷害
    親子關係，徒有親權名分，犧牲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
    。
　㈡兩造原為婆媳，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與相對人婚後生育未成
    年子女陳立珊，陳立珊現年13歲，就讀新北市永平高中附設
    國中部一年級，罹患先天性白化症、嚴重視覺障礙、甲狀腺
    亢進，持有身障手冊之視障孩童，抗告人自陳立珊出生後即
    陪同看診就醫、接送幼兒園、小學及安親班往返、陪讀、安
    排旅遊、藝文活動等，日以繼夜親力親為照顧陳立珊。
　　陳立珊自幼失去其母即相對人甲○的照顧，又於12歲時猝然
    失去父親陳委佑之寵愛，今面臨學業壓力，卻遭相對人騷擾
    ，目前需接受學校的社工輔導。
　㈢抗告人之丈夫及次子，均有穩定工作，經濟狀況穩定，同居
    生活品質安全良好，有足夠能力、愛心、責任及環境妥善照
    顧陳立珊，相對人得安心無慮拋棄對陳立珊之親權，改交由
    抗告人行使親權，基於量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聲請
    變更陳立珊之監護權歸屬抗告人乙○○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不服原審裁定而聲請變更由抗告人行使未成年人
    陳立珊之監護權。⑵相對人須陳報在台灣的住址、電話、戶
    籍設址、穩定工作證明、如何安置孩童生活及就學安全，以
    便緊急聯絡。
　⒉備位聲明：⑴相對人如在本院酌定期限內不出面與抗告人商討
    處理陳立珊之監護事宜，則請求裁定暫時處分，准抗告人暫
    時行使陳立珊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禁
    止接近騷擾或妨礙陳立珊的就學與日常生活。⑵相對人若不
    同意變更監護權歸屬抗告人，則命相對人履行生母扶養之責
    任。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陳立珊之生母，持有台灣的居留證，為
    照顧並陪伴陳立珊，已放棄中國大陸的穩定生活及工作，於
    113年3月26日回台灣居住，並於同年4月1日開始正式工作，
    目前負責門市管理工作，有穩定工作及居所。相對人之父母
    的經濟狀況良好，相對人除個人生活外，無任何經濟負擔，
    並無抗告人所稱的債務壓力。
　　相對人回臺工作後，已於113年5月9日將未成年子女陳立珊
    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相對人先前將陳立珊之
    金融帳戶授權抗告人使用，更支付抗告人其他金錢，共給付
    抗告人約百萬元，抗告人卻不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顯未妥
    善照顧陳立珊，因此相對人無法放心將陳立珊交由抗告人監
    護。
　㈡相對人積極前往陳立珊就讀的學校探視，但因陳立珊最近1年
    均由抗告人及其配偶、次子照顧，思想遭嚴重影響而不願見
    相對人。相對人長達1年多無法見到子女陳立珊，相對人積
    極要去探視陳立珊，卻遭抗告人指稱騷擾，抗告人長期剝奪
    相對人的親權。
　　相對人遭丈夫陳委佑突然離世、又無法見到孩子陳立珊，心
    理承受悲傷煎熬，相對人為了孩子，目前必須獨自一人在臺
    灣租屋居住並展開新生活。
　㈢相對人從入境臺灣待產，直至子女陳立珊就讀幼兒園，抗告
    人均係有報酬的照顧小孩。陳立珊就讀小學時，係由其父親
    陳委佑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陳委佑照顧陳立珊期間亦與
    抗告人及其配偶同住○○市○○區○○路00號5樓住處，相對人則
    每月支付租金9,000元等費用。
　㈣抗告人及其配偶陳澤閎，現年分別為74歲、73歲，年事已高
    ，兩人均無退休金，抗告人之次子陳柏佑僅有工薪階層收入
    ，彼三人無自住房屋，所得收入扣除生活費、租金後並無多
    少結餘，若非相對人給付抗告人資金，彼三人生活堪憂，遑
    論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為此請求讓相對人取回陳立
    珊之親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抗告。
四、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
    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
    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
    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
    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7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
    部，民法第1090條亦有明文。
　　而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
    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施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
    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
    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
    發生破綻，皆得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
    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可參。
　　次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
    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
    父母。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
    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
    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
    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3項分別定
    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於未成年人無民法第1094條第1項
    各款之法定監護人時，始生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之問題。
五、經查：
　㈠抗告人乙○○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祖母，中國大陸籍之相對人
    甲○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為未成年人陳立珊（女，000年0
    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母，相對人
    之丈夫（即陳立珊之父、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已於112年2
    月15日死亡等情，此據抗告人提出彼等之戶籍謄本、中華民
    國居留證、往來台灣通行證影本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9至
    第21頁、第25頁)為憑。
　㈡原審依職權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抗告人及未成年人陳立珊，據函覆之社
    工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節錄略以：「
　⒈綜合評估：
　⑴訴請停止親權之動機及行使親權之意願：抗告人表示相對人
    多年來對未成年人並無特別豐富的照顧經驗，今年4月又獨
    自回到中國，獨留未成年人在臺灣由抗告人照顧，既然未成
    年人父親已死亡，相對人又無扶養未成年人的意願，人在中
    國的相對人又難以在未成年人有事時出面處理，避免影響到
    抗告人替未成年人打理事務，故訴請本案，爭取未成年人之
    親權，以便在未成年人有事時能直接做好處理；評估抗告人
    想方便替未成年人處理事情，也不捨未成年人無人照顧，會
    承擔起養育未成年人之責，抗告人訴請本案之動機是屬單純
    ，且具備行使未成年人親權之意願。
　⑵經濟能力：抗告人已退休，但有協助照顧一名女童，加減有
    點收入，另也領有年金，未成年人祖父也還有收入來源，未
    成年人叔叔也有固定工作領薪，故整體案家的經濟狀況是足
    以應付開銷的，評估是可以負擔起未成年人的支出無礙。
　⑶親情關係：訪視當天觀察未成年人與抗告人的應對普通，雖
    不親密但也沒有疏離，起初未成年人來到客廳時，未成年人
    也有請抗告人協助關窗簾，因白化症的未成年人無法接受較
    亮的照明；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的描述，彼此的互動一般，
    畢竟未成年人現在年紀也不算太小，因此未成年人在有需要
    時才會較主動找抗告人打理事情，餘未成年人是可以做她自
    己的活動，抗告人不太會介入及干涉，但仍是會叮嚀未成年
    人注意時間和作息；評估抗告人與未成年人的親情關係普通
    ，然如今未成年人父親過世及相對人居住中國，因此抗告人
    現在的確是未成年人最依賴之家人。
　⑷未成年人的意願：未成年人對於相對人的評價不是太好，明
    確無意願要由相對人扶養或一起同住，未成年人表示要居住
    臺灣，可由抗告人或是未成年人叔叔擔任她的監護人；評估
    未成年人一直都是在臺灣生活成長，現在也都是抗告人或未
    成年人叔叔照顧，故未成年人只想要由他們其中一人擔任監
    護人。
　⑸探視安排：抗告人認為相對人對未成年人的成長參與及照顧
    付出是消極的，故日後並不希望相對人與未成年人再有接觸
    ，未成年人則表明拒絕與相對人連絡和見面；評估未成年人
    對相對人的感受不佳，故無意願再與相對人探視，若以往相
    對人對未成年人顯少付出照顧為實，則確實不應勉強未成年
    人與相對人探視，除非待未成年人放下心結，屆時相對人再
    付出積極探視之作為，彼此的親情感應該能較快修復及建立
    。
　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綜合以上評估，就與抗告人及未成年人訪視，未成年人的權
    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可酌定由抗告人單獨任之；社工僅能
    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之陳述提供評估建議供貴院參考，惟請
    法官再斟酌兩造當庭陳詞及尊重未成年人之意願與相關事證
    ，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
　⒊未成年子女之訪談內容：
　　案主陳立珊表示她要升國一，以前是爸爸會接送她上下學，
    現在是叔叔會接送，....，以前是爸爸在管她，爸爸過世後
    現在變成奶奶在管她，奶奶是最嚴格的人，....，案主表示
    她現在最依賴的人是奶奶與叔叔，....，案主表示媽媽只有
    111年10月至112年4月有一起長時間同住，其他時間媽媽都
    是來來去去的狀態，就算有同住，她也是比較依賴爸爸，現
    在媽媽沒有同住，媽媽曾經打過電話到安親班找她，但是她
    拒絕接聽，因為她沒有很喜歡媽媽，而且以前才是爸爸對她
    才有付出照顧。案主表達有關監護人，她覺得可以由奶奶或
    叔叔擔任，因為媽媽去中國了，媽媽並沒有想要照顧她的意
    願，之後她也完全不想要和媽媽連絡或見面，她要繼續在台
    灣居住。
　⒋抗告人照顧兒少經驗：
　　抗告人表示案主出生後是待在台灣由她做主要照顧者，案父
    及相對人都居住中國，案父約一年後返台探視案主二至三次
    ，相對人次數更少，....，案父與相對人與她爭執後，便在
    案主五歲時把案主帶至中國一起居住，截至案主六歲回到台
    灣定居前，她完全沒有干涉案父與相對人對案主的照顧，案
    父及相對人在案主六歲時來台居住，但案主開學數天後，相
    對人便自己回中國居住，....，案父因為付不出房租故帶案
    主搬回與他們同住，....，相對人在111年10月中至112年3
    月期間有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非工作時會要求案主的睡覺
    時間，在她看來，相對人算是嚴厲的母親，因此案主對相對
    人是服從的，整體她未感受到相對人與案主的關係是親密的
    ，112年4月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後，案主的生活並未受影響，
    案主也沒有想念或要找相對人。....。抗告人表示未來也不
    排除讓案叔收養案主。抗告人陳述她不希望相對人再與案主
    接觸，但如果阻檔不了，也就算了等語。
　　以上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9日之社工
    訪視調查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可稽。
　㈢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無心扶養陳立珊且因負債而未提供扶養費
    云云。然而，相對人辯稱：伊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
    金融帳戶存款，更給付金錢給抗告人，抗告人卻未繳納陳立
    珊的健保費，相對人來台後已補繳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
    卻遭抗告人阻撓探視子女陳立珊，伊為爭取親權而來台租屋
    居住並在台工作等語，並提出其與陳委佑之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截圖、抗告人擬定之收款條及宣告停止親權同意書、相對
    人之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相對人之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
    相對人回臺後每周去學校探視並寫給陳立珊的信件影本、每
    月寫給陳立珊之日記郵件目錄截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繳款單及保險對象欠費清單、交易明細(健保補繳費證
    明、租房押金、薪水收入)、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審卷
    第147至第165頁、本院卷第153至第167頁)。
　　依相對人提出之上開資料、及社工訪視調查報告所載，可知
    未成年人陳立珊與其父母過去曾同住中國及臺灣二地，後來
    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僅陳立珊與父
    親陳委佑同住，陳委佑後來因經濟壓力而偕陳立珊搬至抗告
    人住處同住。
　　參酌相對人的入出境日期資料（見原審卷宗第77頁），相對
    人幾乎每年頻繁入出境台灣，100年(2011)停留台灣八個月
    ，108年(2019年)停留台灣三個月，112年(2023年）停留台
    灣六個月；相對人之夫陳委佑於112年2月15日死亡（見原審
    卷宗第19頁戶籍資料），相對人約2個月後之同年4月3日出
    境；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爭取行使親
    權、並陳述伊已於113年3月回台灣租屋及工作、於今年5月9
    日已將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核與其提
    出的健保費補繳清單影本、台灣租屋契約影本、薪資入帳的
    交易明細影本（見本案卷宗第157-167）相符。是認相對人
    主觀及客觀行動均積極維護及行使其親權，並無放棄親權的
    意願。
　　再查，相對人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
    為抗告人所承認(見原審卷第188頁)。又相對人表示其另外
    給付金錢給抗告人之情，亦有抗告人於112年3月8日親筆簽
    收的收據（見原審卷宗第155頁）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
    ○收到甲○代轉陳委佑往生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孝親費新台幣
    五萬元」；此外，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交付金錢的名目，包
    含「替已往生之陳委佑轉付孝親費50000元、256000元」、
    「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費100000元、512000元」，此有抗
    告人擬具的「收款條」（見原審卷宗第151頁，空白未簽名
    ）。又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簽署一份同意書，其上記載內容
    包含：相對人同意讓子女陳立珊領取亡父陳委佑的勞工保險
    死亡理賠金、相對人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相
    對人同意陳立珊的郵局帳戶授權抗告人領用、相對人同意負
    擔陳立珊在台灣生活就學醫療等所有費用、相對人同意其親
    權由法院宣告停止、相對人同意陳立珊成年前由抗告人監護
    云云，此有未完成簽署的同意書（見原審卷宗第153頁）可
    證。以此可知，相對人於丈夫陳委佑過世後，仍代替亡夫陳
    委佑給付孝親費給抗告人、將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交
    由抗告人領用、承諾負擔子女陳立珊的所有費用，顯見相對
    人並未疏於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子女責任。抗告人取得前揭
    款項，卻未繳納未成年人陳立珊的健保費，造成健保費積欠
    多期，相對人事後已補繳完畢（見本案卷宗第157頁以下7）
    。是認相對人係有扶養子女陳立珊。
　　又相對人目前積極至陳立珊就讀之學校探視、寫信、傳郵件
    予陳立珊（見本案卷宗第153-155頁），核與抗告人指摘相
    對人經常去學校表達探視子女行為相符；又未成年人陳立珊
    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曾於112年與伊長時間同住（見原審卷宗
    第104頁的社工報告），抗告人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會要求案
    主睡覺時間而是嚴厲母親、相對人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見
    原審卷宗第103頁的社工報告）。可見相對人積極關心子女
    ，而非不盡母親責任，其過去係因經濟壓力而須回中國大陸
    工作謀生，因此，難認相對人無心照顧扶養陳立珊。
　㈣末查，抗告人過去曾向本院聲請保護令，主張伊遭兒子媳婦
    （陳委佑與相對人甲○）的家庭暴力，經本院核發本院105年
    度家護字第2215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381號通
    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420號通常保護令，此有該三
    份保護令影本（見原審卷宗第175-182頁）可稽。
　　依該三份保護令所記載家庭暴力事實，抗告人與其兒子媳婦
    (陳委佑及相對人）因財務問題經常爭執，陳委佑傳送文字
    訊息辱罵抗告人「乙○○，請問你現在到底要幹嘛，你真的希
    望我衝回去砍你嗎」，陳委佑欲向抗告人索討子女文件及金
    錢，持斧頭作勢揮砍抗告人；相對人傳訊息辱罵抗告人「垃
    圾、死老太婆、混蛋、你兒子也不愛你、千年垃圾」、「老
    公不愛你，兒子不愛你，你活著有點意思嗎」；抗告人的丈
    夫陳澤閎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在房間看電
    視，聽到陳玉華在門外駡甲○"臭婊子、賤人"」，抗告人的
    次子陳伯佑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有目睹事
    情經過，當時我與甲○在飯廳添飯夾菜，甲○打不開醬瓜罐頭
    ，即用罐頭敲飯桌，係為了讓罐頭較容易打開，乙○○在客廳
    聽見敲擊聲即辱罵甲○"臭婊子、賤人"，甲○因而暴怒，遂拾
    起桌上的衛生紙盒往客廳方向丟，他們二人爭吵更為激烈，
    甲○再次拿塑膠水果盤往客廳方向扔去，水果盤撞擊鞋櫃處
    破碎」等語。
　　依上開過去兩造的家庭糾紛，可知抗告人先前與兒子陳委佑
    及相對人有多起衝突，關係不睦，抗告人的家庭環境係情緒
    緊繃衝突，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今抗告人仍指
    摘相對人去學校探視子女為騷擾行為，抗告人更向社工表示
    不希望相對人接觸子女陳立珊、抗告人打算讓陳立珊由叔叔
    收養云云（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顯見抗告人
    確實態度不友善且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㈤綜上調查，相對人過往與丈夫陳委佑偕子女陳立珊共同生活
    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二地，子女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
    人仍經常往來二地探視陪伴子女，陳委佑過世後，相對人授
    權抗告人領取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交付孝養金給抗告人
    ，相對人亦積極寫信給子女及前往學校探視子女，相對人於
    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積極行使親權意願，可見
    相對人並無放棄行使親權，其積極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責任
    ，僅因抗告人阻撓而無法順利探視子女。是認本件並無停止
    親權的法定事由。原審駁回抗告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陳
    立珊之親權，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無何違誤之處。抗告
    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於抗告人在本院提出備位聲請，請求暫時處分由抗告人行
    使陳立珊的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而不得
    接近騷擾陳立珊、命相對人履行生母的扶養責任云云。基於
    前揭調查結果，抗告人意圖阻撓相對人的親權甚明，相對人
    亦已積極表達行使親權的意願及行動，抗告人請求本院剝奪
    相對人的親權而暫時改由抗告人監護陳立珊，於法無據。至
    於抗告人請求命相對人履行扶養責任，僅須抗告人交付子女
    陳立珊予相對人，即可使相對人完整履行扶養責任。是以抗
    告人的備位聲請，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資料，於
    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9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因宣告停止親權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112年度家親聲字第3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其備位聲請均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抗告人乙○○為陳立珊之祖母，相對人甲○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母。相對人愛慕虛榮、養尊處優、好逸惡勞、不喜歡務實工作，嫌棄臺灣的居家生活貧窮，不願來臺長居及照顧未成年人，相對人在中國大陸虛貪炒匯、放貸、傳銷及投機等放浪行為，虧損連連，負債龐大，強逼其丈夫即聲請人之子陳委佑工作還債，致陳委佑心力交瘁，於民國112年2月15日猝然死亡。相對人急於領取陳委佑的勞工死亡理賠金，隨後立即回中國重操舊業，全然不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之就學及生活。相對人最近多次打電話到陳立珊之安親班騷擾。
　　未成年人自幼由抗告人及家人盡心盡力照顧扶養，抗告人的健康狀況良好，家庭成員包含抗告人之配偶、次子，均能協助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抗告人承擔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照顧責任後，相對人的探視權應在合情合理合法安全範圍內與抗告人研討。
　　相對人曾授權抗告人可使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該帳戶僅有30萬元，非如相對人所述有100萬元，該帳戶的存款及相關身障補助款均用於未成年人陳立珊的生活，相對人無權置喙抗告人的使用方式。
　　相對人濫用親權、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情節嚴重，爰依民法第109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等語。
　　聲明：⒈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陳立珊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⒉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陳立珊在台灣地區就學之學務處理（簽名聯繫）、新北市永和中山路郵局（700）0000000－0000000帳戶管理與使用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其丈夫陳委佑過世，雖頻繁入出境台灣，但無心扶養照顧未成年人陳立珊，亦未提供任何扶養費用，顯未盡監護人之責。相對人在中國背負債務壓力，僅持有台灣的探親居留證，留臺期間居無定所，無強烈工作意願，欠缺良好人際關係，經濟條件不佳，無法給予未成年人陳立珊安全無慮的生活環境與品質，相對人僅貪圖陳立珊之身障社會福利補助金，卻長期欠繳陳立珊的健保費，忽略學校及行政機關之家長責任，相對人屢次至學校均遭陳立珊拒絕會面，已傷害親子關係，徒有親權名分，犧牲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
　㈡兩造原為婆媳，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與相對人婚後生育未成年子女陳立珊，陳立珊現年13歲，就讀新北市永平高中附設國中部一年級，罹患先天性白化症、嚴重視覺障礙、甲狀腺亢進，持有身障手冊之視障孩童，抗告人自陳立珊出生後即陪同看診就醫、接送幼兒園、小學及安親班往返、陪讀、安排旅遊、藝文活動等，日以繼夜親力親為照顧陳立珊。
　　陳立珊自幼失去其母即相對人甲○的照顧，又於12歲時猝然失去父親陳委佑之寵愛，今面臨學業壓力，卻遭相對人騷擾，目前需接受學校的社工輔導。
　㈢抗告人之丈夫及次子，均有穩定工作，經濟狀況穩定，同居生活品質安全良好，有足夠能力、愛心、責任及環境妥善照顧陳立珊，相對人得安心無慮拋棄對陳立珊之親權，改交由抗告人行使親權，基於量未成年人陳立珊之最大利益，聲請變更陳立珊之監護權歸屬抗告人乙○○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不服原審裁定而聲請變更由抗告人行使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監護權。⑵相對人須陳報在台灣的住址、電話、戶籍設址、穩定工作證明、如何安置孩童生活及就學安全，以便緊急聯絡。
　⒉備位聲明：⑴相對人如在本院酌定期限內不出面與抗告人商討處理陳立珊之監護事宜，則請求裁定暫時處分，准抗告人暫時行使陳立珊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禁止接近騷擾或妨礙陳立珊的就學與日常生活。⑵相對人若不同意變更監護權歸屬抗告人，則命相對人履行生母扶養之責任。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陳立珊之生母，持有台灣的居留證，為照顧並陪伴陳立珊，已放棄中國大陸的穩定生活及工作，於113年3月26日回台灣居住，並於同年4月1日開始正式工作，目前負責門市管理工作，有穩定工作及居所。相對人之父母的經濟狀況良好，相對人除個人生活外，無任何經濟負擔，並無抗告人所稱的債務壓力。
　　相對人回臺工作後，已於113年5月9日將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相對人先前將陳立珊之金融帳戶授權抗告人使用，更支付抗告人其他金錢，共給付抗告人約百萬元，抗告人卻不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顯未妥善照顧陳立珊，因此相對人無法放心將陳立珊交由抗告人監護。
　㈡相對人積極前往陳立珊就讀的學校探視，但因陳立珊最近1年均由抗告人及其配偶、次子照顧，思想遭嚴重影響而不願見相對人。相對人長達1年多無法見到子女陳立珊，相對人積極要去探視陳立珊，卻遭抗告人指稱騷擾，抗告人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相對人遭丈夫陳委佑突然離世、又無法見到孩子陳立珊，心理承受悲傷煎熬，相對人為了孩子，目前必須獨自一人在臺灣租屋居住並展開新生活。
　㈢相對人從入境臺灣待產，直至子女陳立珊就讀幼兒園，抗告人均係有報酬的照顧小孩。陳立珊就讀小學時，係由其父親陳委佑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陳委佑照顧陳立珊期間亦與抗告人及其配偶同住○○市○○區○○路00號5樓住處，相對人則每月支付租金9,000元等費用。
　㈣抗告人及其配偶陳澤閎，現年分別為74歲、73歲，年事已高，兩人均無退休金，抗告人之次子陳柏佑僅有工薪階層收入，彼三人無自住房屋，所得收入扣除生活費、租金後並無多少結餘，若非相對人給付抗告人資金，彼三人生活堪憂，遑論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陳立珊。為此請求讓相對人取回陳立珊之親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抗告。
四、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1090條亦有明文。
　　而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施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得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可參。
　　次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於未成年人無民法第1094條第1項各款之法定監護人時，始生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之問題。
五、經查：
　㈠抗告人乙○○為未成年人陳立珊之祖母，中國大陸籍之相對人甲○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為未成年人陳立珊（女，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母，相對人之丈夫（即陳立珊之父、抗告人之長子）陳委佑已於112年2月15日死亡等情，此據抗告人提出彼等之戶籍謄本、中華民國居留證、往來台灣通行證影本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9至第21頁、第25頁)為憑。
　㈡原審依職權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抗告人及未成年人陳立珊，據函覆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節錄略以：「
　⒈綜合評估：
　⑴訴請停止親權之動機及行使親權之意願：抗告人表示相對人多年來對未成年人並無特別豐富的照顧經驗，今年4月又獨自回到中國，獨留未成年人在臺灣由抗告人照顧，既然未成年人父親已死亡，相對人又無扶養未成年人的意願，人在中國的相對人又難以在未成年人有事時出面處理，避免影響到抗告人替未成年人打理事務，故訴請本案，爭取未成年人之親權，以便在未成年人有事時能直接做好處理；評估抗告人想方便替未成年人處理事情，也不捨未成年人無人照顧，會承擔起養育未成年人之責，抗告人訴請本案之動機是屬單純，且具備行使未成年人親權之意願。
　⑵經濟能力：抗告人已退休，但有協助照顧一名女童，加減有點收入，另也領有年金，未成年人祖父也還有收入來源，未成年人叔叔也有固定工作領薪，故整體案家的經濟狀況是足以應付開銷的，評估是可以負擔起未成年人的支出無礙。
　⑶親情關係：訪視當天觀察未成年人與抗告人的應對普通，雖不親密但也沒有疏離，起初未成年人來到客廳時，未成年人也有請抗告人協助關窗簾，因白化症的未成年人無法接受較亮的照明；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的描述，彼此的互動一般，畢竟未成年人現在年紀也不算太小，因此未成年人在有需要時才會較主動找抗告人打理事情，餘未成年人是可以做她自己的活動，抗告人不太會介入及干涉，但仍是會叮嚀未成年人注意時間和作息；評估抗告人與未成年人的親情關係普通，然如今未成年人父親過世及相對人居住中國，因此抗告人現在的確是未成年人最依賴之家人。
　⑷未成年人的意願：未成年人對於相對人的評價不是太好，明確無意願要由相對人扶養或一起同住，未成年人表示要居住臺灣，可由抗告人或是未成年人叔叔擔任她的監護人；評估未成年人一直都是在臺灣生活成長，現在也都是抗告人或未成年人叔叔照顧，故未成年人只想要由他們其中一人擔任監護人。
　⑸探視安排：抗告人認為相對人對未成年人的成長參與及照顧付出是消極的，故日後並不希望相對人與未成年人再有接觸，未成年人則表明拒絕與相對人連絡和見面；評估未成年人對相對人的感受不佳，故無意願再與相對人探視，若以往相對人對未成年人顯少付出照顧為實，則確實不應勉強未成年人與相對人探視，除非待未成年人放下心結，屆時相對人再付出積極探視之作為，彼此的親情感應該能較快修復及建立。
　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綜合以上評估，就與抗告人及未成年人訪視，未成年人的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可酌定由抗告人單獨任之；社工僅能就抗告人及未成年人之陳述提供評估建議供貴院參考，惟請法官再斟酌兩造當庭陳詞及尊重未成年人之意願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與裁量。
　⒊未成年子女之訪談內容：
　　案主陳立珊表示她要升國一，以前是爸爸會接送她上下學，現在是叔叔會接送，....，以前是爸爸在管她，爸爸過世後現在變成奶奶在管她，奶奶是最嚴格的人，....，案主表示她現在最依賴的人是奶奶與叔叔，....，案主表示媽媽只有111年10月至112年4月有一起長時間同住，其他時間媽媽都是來來去去的狀態，就算有同住，她也是比較依賴爸爸，現在媽媽沒有同住，媽媽曾經打過電話到安親班找她，但是她拒絕接聽，因為她沒有很喜歡媽媽，而且以前才是爸爸對她才有付出照顧。案主表達有關監護人，她覺得可以由奶奶或叔叔擔任，因為媽媽去中國了，媽媽並沒有想要照顧她的意願，之後她也完全不想要和媽媽連絡或見面，她要繼續在台灣居住。
　⒋抗告人照顧兒少經驗：
　　抗告人表示案主出生後是待在台灣由她做主要照顧者，案父及相對人都居住中國，案父約一年後返台探視案主二至三次，相對人次數更少，....，案父與相對人與她爭執後，便在案主五歲時把案主帶至中國一起居住，截至案主六歲回到台灣定居前，她完全沒有干涉案父與相對人對案主的照顧，案父及相對人在案主六歲時來台居住，但案主開學數天後，相對人便自己回中國居住，....，案父因為付不出房租故帶案主搬回與他們同住，....，相對人在111年10月中至112年3月期間有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非工作時會要求案主的睡覺時間，在她看來，相對人算是嚴厲的母親，因此案主對相對人是服從的，整體她未感受到相對人與案主的關係是親密的，112年4月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後，案主的生活並未受影響，案主也沒有想念或要找相對人。....。抗告人表示未來也不排除讓案叔收養案主。抗告人陳述她不希望相對人再與案主接觸，但如果阻檔不了，也就算了等語。
　　以上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9日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101至第105頁)可稽。
　㈢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無心扶養陳立珊且因負債而未提供扶養費云云。然而，相對人辯稱：伊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更給付金錢給抗告人，抗告人卻未繳納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來台後已補繳陳立珊的健保費，相對人卻遭抗告人阻撓探視子女陳立珊，伊為爭取親權而來台租屋居住並在台工作等語，並提出其與陳委佑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抗告人擬定之收款條及宣告停止親權同意書、相對人之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相對人之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相對人回臺後每周去學校探視並寫給陳立珊的信件影本、每月寫給陳立珊之日記郵件目錄截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繳款單及保險對象欠費清單、交易明細(健保補繳費證明、租房押金、薪水收入)、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47至第165頁、本院卷第153至第167頁)。
　　依相對人提出之上開資料、及社工訪視調查報告所載，可知未成年人陳立珊與其父母過去曾同住中國及臺灣二地，後來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獨自回中國，僅陳立珊與父親陳委佑同住，陳委佑後來因經濟壓力而偕陳立珊搬至抗告人住處同住。
　　參酌相對人的入出境日期資料（見原審卷宗第77頁），相對人幾乎每年頻繁入出境台灣，100年(2011)停留台灣八個月，108年(2019年)停留台灣三個月，112年(2023年）停留台灣六個月；相對人之夫陳委佑於112年2月15日死亡（見原審卷宗第19頁戶籍資料），相對人約2個月後之同年4月3日出境；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爭取行使親權、並陳述伊已於113年3月回台灣租屋及工作、於今年5月9日已將陳立珊積欠的健保費用17,346元全數繳清，核與其提出的健保費補繳清單影本、台灣租屋契約影本、薪資入帳的交易明細影本（見本案卷宗第157-167）相符。是認相對人主觀及客觀行動均積極維護及行使其親權，並無放棄親權的意願。
　　再查，相對人先前授權抗告人領用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為抗告人所承認(見原審卷第188頁)。又相對人表示其另外給付金錢給抗告人之情，亦有抗告人於112年3月8日親筆簽收的收據（見原審卷宗第155頁）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收到甲○代轉陳委佑往生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孝親費新台幣五萬元」；此外，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交付金錢的名目，包含「替已往生之陳委佑轉付孝親費50000元、256000元」、「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費100000元、512000元」，此有抗告人擬具的「收款條」（見原審卷宗第151頁，空白未簽名）。又抗告人曾要求相對人簽署一份同意書，其上記載內容包含：相對人同意讓子女陳立珊領取亡父陳委佑的勞工保險死亡理賠金、相對人委託抗告人照顧陳立珊的台灣生活、相對人同意陳立珊的郵局帳戶授權抗告人領用、相對人同意負擔陳立珊在台灣生活就學醫療等所有費用、相對人同意其親權由法院宣告停止、相對人同意陳立珊成年前由抗告人監護云云，此有未完成簽署的同意書（見原審卷宗第153頁）可證。以此可知，相對人於丈夫陳委佑過世後，仍代替亡夫陳委佑給付孝親費給抗告人、將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存款交由抗告人領用、承諾負擔子女陳立珊的所有費用，顯見相對人並未疏於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子女責任。抗告人取得前揭款項，卻未繳納未成年人陳立珊的健保費，造成健保費積欠多期，相對人事後已補繳完畢（見本案卷宗第157頁以下7）。是認相對人係有扶養子女陳立珊。
　　又相對人目前積極至陳立珊就讀之學校探視、寫信、傳郵件予陳立珊（見本案卷宗第153-155頁），核與抗告人指摘相對人經常去學校表達探視子女行為相符；又未成年人陳立珊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曾於112年與伊長時間同住（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抗告人向社工表示相對人會要求案主睡覺時間而是嚴厲母親、相對人為了還債而外出工作（見原審卷宗第103頁的社工報告）。可見相對人積極關心子女，而非不盡母親責任，其過去係因經濟壓力而須回中國大陸工作謀生，因此，難認相對人無心照顧扶養陳立珊。
　㈣末查，抗告人過去曾向本院聲請保護令，主張伊遭兒子媳婦（陳委佑與相對人甲○）的家庭暴力，經本院核發本院105年度家護字第2215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381號通常保護令、108年度家護字第1420號通常保護令，此有該三份保護令影本（見原審卷宗第175-182頁）可稽。
　　依該三份保護令所記載家庭暴力事實，抗告人與其兒子媳婦(陳委佑及相對人）因財務問題經常爭執，陳委佑傳送文字訊息辱罵抗告人「乙○○，請問你現在到底要幹嘛，你真的希望我衝回去砍你嗎」，陳委佑欲向抗告人索討子女文件及金錢，持斧頭作勢揮砍抗告人；相對人傳訊息辱罵抗告人「垃圾、死老太婆、混蛋、你兒子也不愛你、千年垃圾」、「老公不愛你，兒子不愛你，你活著有點意思嗎」；抗告人的丈夫陳澤閎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在房間看電視，聽到陳玉華在門外駡甲○"臭婊子、賤人"」，抗告人的次子陳伯佑出具書面證詞表示「108年7月16日，我有目睹事情經過，當時我與甲○在飯廳添飯夾菜，甲○打不開醬瓜罐頭，即用罐頭敲飯桌，係為了讓罐頭較容易打開，乙○○在客廳聽見敲擊聲即辱罵甲○"臭婊子、賤人"，甲○因而暴怒，遂拾起桌上的衛生紙盒往客廳方向丟，他們二人爭吵更為激烈，甲○再次拿塑膠水果盤往客廳方向扔去，水果盤撞擊鞋櫃處破碎」等語。
　　依上開過去兩造的家庭糾紛，可知抗告人先前與兒子陳委佑及相對人有多起衝突，關係不睦，抗告人的家庭環境係情緒緊繃衝突，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今抗告人仍指摘相對人去學校探視子女為騷擾行為，抗告人更向社工表示不希望相對人接觸子女陳立珊、抗告人打算讓陳立珊由叔叔收養云云（見原審卷宗第104頁的社工報告）。顯見抗告人確實態度不友善且長期剝奪相對人的親權。
　㈤綜上調查，相對人過往與丈夫陳委佑偕子女陳立珊共同生活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二地，子女陳立珊回台就讀小學後，相對人仍經常往來二地探視陪伴子女，陳委佑過世後，相對人授權抗告人領取子女陳立珊的金融帳戶、交付孝養金給抗告人，相對人亦積極寫信給子女及前往學校探視子女，相對人於原審及本院調查時均親自出庭表達積極行使親權意願，可見相對人並無放棄行使親權，其積極履行其親權人的扶養責任，僅因抗告人阻撓而無法順利探視子女。是認本件並無停止親權的法定事由。原審駁回抗告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陳立珊之親權，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並無何違誤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於抗告人在本院提出備位聲請，請求暫時處分由抗告人行使陳立珊的監護權、命相對人尊重陳立珊的自由意願而不得接近騷擾陳立珊、命相對人履行生母的扶養責任云云。基於前揭調查結果，抗告人意圖阻撓相對人的親權甚明，相對人亦已積極表達行使親權的意願及行動，抗告人請求本院剝奪相對人的親權而暫時改由抗告人監護陳立珊，於法無據。至於抗告人請求命相對人履行扶養責任，僅須抗告人交付子女陳立珊予相對人，即可使相對人完整履行扶養責任。是以抗告人的備位聲請，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資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